
中比（瓦隆-布鲁塞尔法语区）优秀青年学者奖学金 
一、项目简介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留学基金委）与比利时瓦隆-

布鲁塞尔国际关系总署、比利时国家科研基金会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每

年拟共同资助优秀青年科研人员赴比利时法语区高校/科研机构进行访学或博士

后研究。 

二、协议内容 
1．协议名额 

访问学者/博士后：5人/年 

2．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访问学者：3-12 个月 

博士后：6-24个月 

3．重点资助学科、专业领域 

法语和法国文化、法律、欧洲研究、国际关系、经济管理、电子通信、信息

技术与数字化、农业科技、卫生与生命科学、新材料和纳米技术、能源及环境、

航空航天、物流和交通。 

4．资助内容 

国家留学基金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资助期限内的奖学金生活费。比方免

除管理费，提供入学注册费及每月最多 400欧元住宿补贴。 

三、申请条件 
1．申请人应符合《2022 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规定

的申请条件及《2022 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选派办

法》中规定的申请条件。  

2. 申请人外语水平应达到《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

目外语合格条件》对相应类别申请人要求。未达到派出要求人员，如所在单位重

点推荐，亦可申请，但须提供可反映其外语水平的考试证明，如有效

WSK/TOEFL/IELTS等考试成绩单。被录取后，申请人须参加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

人员培训部相关语种培训或自行报考 WSK/TOEFL/IELTS 等考试，达到外语条件后

方可派出。 

四、申请办法 
1．申请准备 

2022 年 3月 10 日前，申请人应按照项目要求对外联系，向比利时法语区拟

留学高校/科研机构提交申请并取得外方正式邀请函。具体要求、程序和截止日

期以比利时瓦隆—布鲁塞尔法语区大学公布的信息为准。申请人在申请过程中应

注明申请“WBI/FNRS/CSC Scholarship”。 

2．申请时间及方式 

所有申请人须于 2022年 3月 10- 31日之间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

（http://apply.csc.edu.cn）完成网上申请并上传相关材料，申报项目名称请

选择“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可利用合作渠道请选

择“中比（瓦隆-布鲁塞尔法语区）优秀青年学者奖学金”。申请材料及要求详

见《2022 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应提交申请材料及

说明》。 

http://apply.csc.edu.cn/


国家留学基金委委托以下单位（以下简称受理单位）负责申请受理工作：有

关高校负责受理本校人员的申请；其他人员的申请由有关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

单位负责受理（详见受理单位一览表）。国家留学基金委不直接受理个人申请。 

推选单位需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师德师风/品行学风等严格把关，并在申

请表主表单位推荐意见栏中对上述表现做出评价。  

3．提交纸质材料 

完成网上申请后，请尽快将纸质材料寄送至受理单位。受理单位应于 2022

年 4月 12日前审核申请人材料是否完整并将书面公函及推荐人选名单提交至国

家留学基金委欧亚非事务部，并通过信息平台提交申请人的电子材料。申请人的

书面材料由受理单位留存，留存期限为 3年。 

五、评审、录取办法 
按照《2022 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选派办法》

执行。 

六、对外联系及派出  
被录取人员需自行对外联系报到等事宜，具体派出时间以外方正式邀请函为

准。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荣之燮           联系电话：010-66093568 

传真：010-66093929       E-mail：ouyafei10@csc.edu.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号 A3楼 13层（100044） 

八、申请及选派程序 

序号 时 间 步 骤 具 体 内 容 备      注 

1 3月 10日前 
申请 

准备 

申请人应按项目要求对外联系，

提交对外申请材料并取得外方

正式邀请函。 

有关信息可查阅 

www.studyinbelgium.be 

2 3月 10-31日 报名 

申请人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

进行网上报名并按要求向各受

理单位提交书面申请材料。 

1.申请时应提交方正式邀请函。 

2.受理单位通讯地址及电话请查

询国家留学网。 

3 4-5月 
评审 

录取 

国家留学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

完成录取工作并公布录取结果。 

申请人可登录国家公派留学管理

信息平台查询录取结果，下载、

打印录取材料。 

4 7 月起 

符合派出

要求者，

办理派出

手续 

1.联系相关留学服务机构办理

签证申请、机票预订手续； 

2. 签署《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协

议书》，办理奖学金专用银行卡，

办理《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 

详见《出国留学人员须知》 



5 派出 
联系相关留学服务机构领取机

票、签证等，陆续派出。 

须按校方规定的时间派出。未按

期派出者，留学资格自动取消。 

 

 


